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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問市⾯上的酒類為什麼不⽤標⽰熱量？

市⾯上的⾷品需要標⽰熱量，包括洋芋⽚包或是巧克⼒棒。但好像沒看到酒類⼀律都標⽰熱量的樣⼦，
有些酒類會有標⽰，但有些沒有。

請問市⾯上的酒類為什麼不⽤標⽰熱量呢？有什麼原因考量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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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類跟其他⾷品適⽤的法律不同
酒類的法律定義是「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超過0.5％之飲料、其他可供製造或調製上項飲料之未變性酒精
及其他製品[1]」，適⽤的法規為菸酒管理法。
⽽⾷品的定義較為廣泛，是指「供⼈飲⾷或咀嚼之產品及其原料[2]」，法律依據是⾷品安全衛⽣管理法
（以下簡稱「⾷安法」）。雖然乍看之下酒類做為飲料也可以供⼈飲⽤、符合⾷品的定義，不過⽬前酒類
並不適⽤⾷安法的規定。

菸酒管理法與⾷安法關於標⽰規定的差異

菸酒管理法的標⽰規定
菸酒管理法規定，包裝出售的酒類，必須在容器上標⽰的資訊，例如品牌名稱、產品種類、酒精成分、
進⼝酒之原產地、製造業者名稱及地址、容量、有效期限，以及「飲酒過量，有害健康」之類的警
語[3]，但不包含熱量等營養標⽰。
雖然⽬前法律上並未特別要求必須標⽰熱量，但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官網上有公開酒品營養成分標
⽰。同時也有相關倡議認為酒類應⽐照⾷安法增訂營養標⽰的規定[4]。

（⼀）

⾷安法的標⽰規定
針對包裝⾷品的部分，如問題所詢的包裝洋芋⽚或是巧克⼒棒，依⾷安法與補充的遵⾏事項規定，需有
營養標⽰，例如熱量、蛋⽩質、脂肪、碳⽔化合物、糖、鈉含量等等[5]。所以是看得到熱量標⽰的。

（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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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腳
   菸酒管理法第4條第1項：「本法所稱酒，指含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超過百分之零點五之飲料、其他可

供製造或調製上項飲料之未變性酒精及其他製品。但經中央衛⽣主管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規命令認屬
藥品之酒類製劑，不以酒類管理。」

[1]

   ⾷品安全衛⽣管理法第3條第1款：「本法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⼀、⾷品：指供⼈飲⾷或咀嚼之產品及其
原料。」

[2]

   菸酒管理法第32條第1項：「酒經包裝出售者，製造業者或進⼝業者應於直接接觸酒之容器上標⽰下
列事項：
⼀、品牌名稱。
⼆、產品種類。
三、酒精成分。
四、進⼝酒之原產地。
五、製造業者名稱及地址；其屬進⼝者，並應加註進⼝業者名稱及地址；受託製造者，並應加註委託
者名稱及地址；依第⼆⼗九條第⼀項規定辦理分裝銷售者，並應加註分裝之製造業者名稱及地址。
六、產製批號。
七、容量。
⼋、酒精成分在百分之七以下之酒或酒盛裝容器為塑膠材質或紙質者，應標⽰有效⽇期或裝瓶⽇期。
標⽰裝瓶⽇期者，應加註有效期限。
九、「飲酒過量，有害健康」或其他警語。
⼗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標⽰事項。」

[3]

   關鍵評論網（2015），《國外廠商清楚標⽰，進⼝後卻⽤「中⽂貼紙遮住」...市售調酒逾9成未標熱
量》。

[4]

   ⾷品安全衛⽣管理法第22條第1項第8款、第3項：「
I ⾷品及⾷品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，應以中⽂及通⽤符號，明顯標⽰下列事項：……⼋、營養標⽰。
……
III 第⼀項第⼋款及第九款標⽰之應遵⾏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。」
包裝⾷品營養標⽰應遵⾏事項第3點第1項：「包裝⾷品營養標⽰⽅式，須於包裝容器外表之明顯處以
表格⽅式由上⾄下依序提供以下⽂字記載或內容：
（⼀）「營養標⽰」之標題。
（⼆）每⼀份量（或每⼀份、每份）○公克（或毫升）、本包裝（含）○份。
（三）「每份（或每⼀份量、每⼀份）」、「每100公克（或毫升）」或「每份（或每⼀份量、每⼀
份）」、「每⽇參考值百分⽐」。
（四）熱量。
（五）蛋⽩質含量。
（六）脂肪、飽和脂肪（或飽和脂肪酸）、反式脂肪（或反式脂肪酸）含量。
（七）碳⽔化合物、糖含量。
（⼋）鈉含量。
（九）符合第⼆點營養宣稱定義之營養素含量；出現於「包裝⾷品營養宣稱應遵⾏事項」中之宣稱營
養素含量；廠商⾃願標⽰之其他營養素含量。」

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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